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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贷款罪定界

———“非法占有目的”的民法视角

陈文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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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刑法理论中对“非法占有目的”

的理解从“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出发，但在货币领域，由于“占有即所有”规则，“排除意思”被轻易认

定，不当扩大了贷款诈骗罪调整。从立法目的上看，骗取贷款罪是将民事领域的严重欺骗行为纳入刑事范

畴，而非“诈骗罪”的特别罪名。因此，应当将“非法占有目的”理解为贷款时即不具有偿还的意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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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的二元困境

被告人方某通过小本生意积累１０余万元资金，
欲从事化纤批发生意。被告人于 １９９６年 ６月至
１９９７年３月期间，利用便利条件设法得到虚假的房
产证明和抵押担保，以做生意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先

后向三家农村信用社借款共计３５万元，分别结息至
１９９７年６月和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被告人仅归还１万元，
尚欠３４万元，便离开其经营场所，外出四处打工。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日，方某投案供述事实，但辩称，贷款

因生意亏损无法归还。［１］

被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抑或骗取贷

款罪？一般认为，如果行为人具有目的，则贷款诈骗

罪成立，反之骗取贷款罪成立。［２］但在本案中，“非

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刑法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

本文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述。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刑法阵营与派系

《刑法》１９３５条之一明确将“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作为贷款诈骗罪的成立条件之一。在日本刑事



立法中，“以非法占有目的”表述为“不法所有的意

图”，而学者对此的理解不尽相同。

第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核心在

于侵犯财产的所有权，因此“不法所有的意图”是指

作为财物所有人对财物进行处理的意图。［３］正如有学

者指出，一时使用的意思尚不能评价行为人具有非法

占有目的，只有消费财物的价值的意思才能认定为具

有非法占有目的。［４］然而，该观点之下，所有的毁坏型

财产犯罪都是取得型财产犯罪。例如，甲为了毁坏而

取得Ａ的财物，后实施毁坏行为的，因为在取得财物
时具有“对财物进行处理的意图”，因此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成立盗窃罪。显然，在该学说之下，毁坏财

物类犯罪不具存在空间，显然不妥。

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以具有

利用意思为己足。有学者指出，非法占有目的不要

求行为人的“支配意思”，一时使用他人财物行为的

可罚性，由行为人利用的实际侵害程度而定。［５］对

于该观点的责难在于，取得型财产犯罪与毁坏型财

产犯罪的法益侵害性相当，毁坏型财产犯罪的法益

侵害性甚至更严重。既然如此，为何取得型财产犯

罪的处罚比毁坏型财产犯罪更重？

第三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包含排除意思

和利用意思，即排除权利人，并对之加以利用的意

思。例如有学者认为，之所以盗窃罪的处罚重于故

意毁坏财物罪，是因为基于利用意思取得财物的责

任比基于毁坏、隐匿财物的意思取得财物更重。［６］

以上三种观点导致不同问题中处理结论的差异

（见表１）。例如根据观点１，只要行为人排除他人
占有，取得他人财物的占有，即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

的，成立盗窃罪，而非故意毁坏财物罪。根据观点

２，只有一开始具有利用的意思才能认定非法占有目
的，成立盗窃罪，否则可能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根

据观点３，占有同时具备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才能
认定为取得型财产犯罪。

表１　三种关于“非法占有目的”学说对于问题的处理

“非法占有目的”

的含义

仅有利用意思的场合。

如：擅自使用

他人车后归还

仅有排除意思的场合。

如：将他人财物毁坏

排除意思转化为

利用意思的场合。

如：开始准备毁坏，

取得后决定据为己有

利用意思转化为

排除意思的场合。

如：开始准备据为己有，

取得后决定毁坏

观点１（排除意思） 不可罚 盗窃 盗窃 盗窃

观点２（利用意思） 盗窃 毁坏财物 毁坏财物（预备）＋侵占 盗窃

观点３

（排除意思＋利用意思）
不可罚 毁坏财物 毁坏财物（预备）＋侵占 盗窃

　　 持有以上三种观点的学者针对日本刑法中的
“不法所有的意图”展开了如火如荼的讨论，除此之

外，我国学者也提出了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见

解：“非法获利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系使行为

人或第三人获取物质利益的目的。［７］显然，“非法获

利说”将所有的借用行为认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并不合适。“非法占有说”认为，从字面含义理解，

“非法占有目的”是指非法掌握控制财物的目的。［８］

但显然，该说法混淆了民法中的占有与刑法中的占

有［９］，“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不可理解为民法上四种

权能之一的占有［１０］。否则，现有理论中所有的毁坏

型财产犯罪都是取得型财产犯罪。

基于其他学说存在的重重缺陷，我国法律界一

般认为第三种观点是通说，即“非法占有目的”既包

括排除意思，也包括利用意思。但问题在于，如果以

“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认定贷款诈骗罪与骗取

贷款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势必会得出“一律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原因在于，货币与普通的

物在属性上大相径庭。货币一旦被占有即为行为人

所有，因而骗取作为货币的贷款也就取得了货币的

所有权，必然具有排除意思。例如，擅自使用他人车

后归还的情形下，车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因而短

暂剥夺所有人占有的场合，不能认为行为人具有排

除意思，不能认定为盗窃罪。但骗取他人货币的情

形下，货币的占有发生转移意味着所有权的变更，这

在客观上排除了原所有人对货币的所有权，同时行

为人也具有排除意思，因而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成立诈骗罪。在此意义上，所有使用欺诈手段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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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行为都因为取得了所有权、排除了原所有人

的所有权，从而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诈骗罪。

由此，在对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区分的问

题上，不能根据“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的标准判断

“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在对贷款诈骗罪与骗取

贷款罪区分的问题上，应当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含

义进行重构。

三、骗取贷款罪定界：民事诈骗行为刑事化

（一）典型症状之诊断：刑民规范评价之悖离

如上文所述，根据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刑法定

位，使用欺诈手段取得货币的行为使得所有权发生

转移，排除了对方的所有权，因而具有“非法占有目

的”，一律成立诈骗罪，但这显然不妥。事实上，骗

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均构成民事上的欺诈，而刑法

对两种行为作出了区分，这与刑法与民法的机能差

异密不可分：

首先，刑法保护的法益丰富，民法保护的法益单

一，仅限于财产或财产性权益。例如在刑法中，同为

金融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侧重保护金融管理

秩序，而集资诈骗罪同时强调投资人的财产权益保

护。［１１］但在民法中，相对于刑法形形色色的法益，所

保护的不外乎财产或财产性权益。因此，民法中无

需将违法行为根据法益的不同进行界分。其次，刑

法的法律后果在于多层次的刑法，民法的法律后果

在于单一的行为效力。罪刑均衡的要求下建立起罪

与刑之间阶梯式的对应关系，正是刑法教义学所要

求的。［１２］因此，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是刑法体系的

核心命题所在，否则公民就会宁愿犯重罪而不愿犯

轻罪。［１３］与之相反，民法评价的话语只能是“有效”

抑或“无效”，如果评价的结论为“无效”，则体现在

法律行为中的规范性安排就不能获得与实体法相同

的规范性意义。［１４］在此意义上，刑法需要根据社会

危害性的不同对民法看来同种性质的行为进行划分

和分别处断，而民法只需赋予“有效”或“无效”的法

律后果，对具有相同效果的行为无需划分。

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存在较多差异。第一，立

法目的。民事欺诈设立的目的在于确认法律行为效

力，保护被欺诈人；而刑事诈骗罪设立的目的在于惩

罚行为人。［１５］第二，民法中的欺诈不要求被欺诈人

遭受财产损失。即使被欺诈人因为欺诈行为偶然获

得利益，仍然可以行使变更、撤销的权利。第三，刑

法中的诈骗区分程度，而民法中的欺诈做一体处理。

例如，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集资诈骗罪均属于民法中的欺诈行为，但在刑法

中的法定刑差异较大。因此，在欺诈行为上，刑法和

民法规制的限度不同。再如，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的方法与他人签订合同，而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的，并不成立犯罪，但成立民法中的欺诈行为。

由此可见，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两罪在

“欺诈”的程度上相去甚远，骗取贷款罪不需要行为

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贷款诈骗罪则需要。因

而前者更类似于民法中的欺诈行为，而后者应当认

定为诈骗罪的特别条款。理解骗取贷款罪的重点在

于，刑法将何种欺诈行为认定为此罪？对此问题的

回答应当从民法中的欺诈行为而非刑法的诈骗罪

出发。

（二）骗取贷款罪旨在禁止何种行为？

如上文所述，骗取贷款罪并非诈骗罪的特别罪

名，而是更类似于将民法中的欺诈行为入罪。至于

立法目的，需要从该罪所保护的法益出发考察。一

般认为，骗取贷款罪的法益是“金融机构的资金安

全与信用安全”［１６］，也可以理解为“正常的金融管

理秩序与金融机构的信用安全”［１７］。骗取贷款的行

为，从根本上危及了正常的金融业务活动展开，扰乱

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管理秩序，使得银行的信贷资

金面临巨大风险。［１８］

一般而言，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与他

人发生交易行为的，而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成

立犯罪。但刑法在贷款领域设置了例外，将不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的单纯欺诈行为入罪，这与刑法在风

险社会下的应对机制密不可分。风险社会下的刑法

不仅对侵害做出被动反应，还应当作为风险控制的

手段，积极承担起保障社会安全的重任。风险社会

的巨大威胁导致了刑法的工作重心应当有所偏离，

从传统的事后报应转向事前预防。刑法应从对法益

侵害做事后处理的角色，逐渐嬗变为以预防功能为

主的主动角色。如果不仅可以通过刑法的象征性意

涵，强化刑法的行为规范功能，并且征表刑法的重要

任务在于防止灾难，透过不幸的避免，以保障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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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１９］正如有学者所说：“风险社会下，国家的主

要任务被认为是在危险初露端倪时加以发现并通过

预防措施遏制或去除。”［２０］

骗取贷款罪是《刑法修正案（六）》新设的罪名。

该罪本质上面临信息交换失衡的问题。换言之，

贷款人虽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利用自身的信

息优势，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得有贷款处分决

定权的人员陷入错误认识发放贷款。而如果决定

者得知真实的情况，不可能发放贷款。因而大大

提高了行为人难以偿还的可能性，对银行的信贷

资金造成巨大风险。在此意义上理解该罪的设立

目的较为妥当。

当然，刑法具有谦抑性的特征，因此并非所有的

以欺骗手段获取贷款的行为均可以纳入骗取贷款罪

的调整范畴。我国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

定（二）》中明确：骗取贷款罪的成立除了实行行为

以外还需达到一定的罪量要求。例如，只要骗取数

额达到１００万以上，或造成直接损失２０万以上，或
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下才可以进行追诉。

（三）骗取贷款的实行行为检视

明确骗取贷款罪所保护的法益之后，需要讨论

该罪的实行行为。《刑法》第１７５条之一骗取贷款
罪规定了“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的行为方式，《刑法》

第１９３条贷款诈骗罪规定了“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
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方式。问题在于，“欺骗”和

“诈骗”是否存在区别？换言之，骗取贷款罪中的实

行行为是否应当与诈骗罪中的实行行为做统一

理解？

有学者认为，从语词上来看，二者具有微妙的差

别。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诈骗”是指“讹

诈骗取”，“讹诈”侧重行为方面，“骗取”侧重结果方

面，“诈骗”一词意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得他人

产生错误认识后处分财物的行为，而“欺骗”仅指行

为层面。因此，“诈骗”一词包含了“欺骗”的含

义［２１］。但问题在于，结果要件的满足与否只能影响

犯罪形态的确定，不能成为区分两罪的依据。正如

有学者对该观点的批判：“这种理解单纯从语义出

发，不利于法律统一性，增加了对法条解释的随意

性，有损系统解释论”。［２２］因此，从语词上看，难以划

清“诈骗”与“欺骗”的界限。因此，针对骗取贷款罪

与贷款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是否一致，在理论上分为

肯定说与否定说。

肯定说认为，骗取贷款罪的实行行为与诈骗罪

的实行行为一致。都表现为隐瞒事实真相，使得财

物的合法拥有人陷入认识错误，自愿向公私财物交

出。［２３］因为金融诈骗罪从１９７９年刑法中的普通诈
骗罪中分离而来，尽管在手段上独具特点，但脱逸不

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２４］该观点显然将骗取贷款罪

作为诈骗罪的特别罪名，但如上文所述，这样的定位

并不准确。

否定说认为，骗取贷款罪中的“欺骗”与诈骗罪

或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具体

而言，两罪在认定逻辑上不同，骗取贷款罪的认定前

提是行政违法性，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

方式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客观上取得了财物，即可

以认定为成立该罪。［２５］而在一般的诈骗罪中，则要严

格满足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

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

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基本构造。［２６］

笔者赞同否定说的观点。认定骗取贷款罪中的

“欺骗”行为，比诈骗罪的实行行为相对宽松。如上

文所述，骗取贷款罪本质上是将民事领域的欺诈行

为入罪，且法定刑较低，因此入罪门槛应当相对宽

松。正如有学者所言，刑法走入了法定犯的时

代［２７］，刑法将具有高度风险的行为通过刑事途径解

决，这种立法目的通常只在于舒缓公众怒气、安抚公

众和恢复刑事司法体系的可信度［２８］，而与所要解决

的问题无关［２９］。如上文所述，骗取贷款罪设立的目

的在于提前风险防范，保障银行信贷资金安全，因此

在“欺骗”行为的认定上相较诈骗罪有所宽松无可

非议。

另外，诈骗罪要求符合严格的基本构造，一旦一

个环节断裂，不可能成立诈骗罪的既遂，这也是骗取

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的重要区别之一。例如，一般公

民在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与金融机构的贷款决定者串

通、欺骗中间环节的信贷人员与审核人员，使其发生

认识错误的情形下，因为最终做出决定的人并未发生

认识错误，故而不成立贷款诈骗罪。应当将贷款决定

者认定为违法发放贷款罪、贪污罪，一般公民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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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发放贷款罪、贪污罪的帮助犯。但在骗取贷款的

场合，即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论贷款

的最终决定者抑或中间环节的信贷人员与审核人员

是否发生认识错误，只要行为人具有“欺骗”的行为，

均不影响行为人骗取贷款罪的成立。

四、拔丁抽楔：“非法占有目的”的民法视角

如上文所述，从刑法的视野理解“非法占有目

的”，会认为所有使用欺诈手段取得货币的行为都

因为取得了所有权、排除了原所有人的所有权，从而

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诈骗罪，但这并不合适。

事实上，骗取贷款罪作为民事欺诈行为的刑事化，在

理解上应当重点考察立法的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区分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的关

键在于判断行为人在借款当时是否具有偿还意思，

以及偿还能力。因而将”非法占有目的“理解为有

无偿还的意思为妥。在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以虚假手段取得贷款时尚具有偿还能力的情形下，

后丧失偿还能力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贷款罪而非贷

款诈骗罪。

有学者认为，在虚假陈述的金融诈骗中，“非法

占有目的”既可以产生在取得贷款之前，也可以出

现在贷款之后，不影响贷款诈骗罪的成立。对此笔

者并不赞同。原因在于：贷款诈骗罪属于目的犯中

的断绝结果犯。所谓断绝结果犯，意味着行为人一

旦实施了本罪的构成要件就可以实现目的［３０］２７６。

例如贷款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与犯罪的既

遂同步发生，既遂之后再无犯罪目的可言，因而行为

人骗取贷款后取得非法占有目的的，不宜转化为贷

款诈骗罪。

另一方面，《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要求骗取贷款罪的成立至

少造成一定数额的损失，而现实中，骗取贷款后一旦

行为人发生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的情形时，常常采

取躲避、逃匿的方式。如果将其一律认定为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转化为贷款诈骗罪，则骗取贷款

罪的适用空间被大大限缩。而且贷款诈骗罪最高可

至无期徒刑，不当扩大该罪名适用不利于人权保障。

因此，不能认为行为人一旦潜逃就构成贷款诈骗罪，

但判断行为人贷款时是否具有偿还的意思时，可以

考量其是否在取得贷款后具有潜逃、挥霍、隐匿的情

形，并考察潜逃、挥霍、隐匿财产是在经营情况发生

异变的情况下发生的，抑或行为人一经取得贷款就

实施了潜逃、挥霍、隐匿行为。

在共犯的场合下，也需要考察共犯是否知悉正

犯的偿还意思与偿还能力。例如，被告人潘某因欠

下债务无法偿还，经由被告人沈某介绍，向南京银行

某分行贷得人民币１０万元贷款。其后，被告人潘某
伙同被告人祝某、潘某某、冯某、沈某，采用虚构公务

员身份等方式，在被告人沈某的介绍与帮助下，向南

京银行某分行贷得人民币共计４０万元的贷款，由被
告人潘某使用。后被告人潘某因无法偿还债务而逃

匿，致贷款无法偿还。法院认定被告人潘某构成贷

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被告人

沈某构成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祝

某构成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被告人潘某某构成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３１］

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较为妥当。部分犯罪共

同说认为，成立共犯的两人虽然实施了不同的犯罪，

认定为不同罪名，但罪名间发生重合时，在重合限度

内成立共犯。［３０］３５８本案中，潘某与其他行为人成立

骗取贷款罪的共犯，但基于潘某知道自己欠下债务

无法偿还，对借款并无偿还意思，因此成立贷款诈骗

罪。而其他被告人对于潘某的偿还能力并不知情，

仅帮助其完成欺骗的行为，认定为骗取贷款罪。多

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等方面

不尽相同，将其分别认为为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

罪较为妥当。

事实上，除了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的区分

中，“非法占有目的”在其他有些场合中也不能从传

统的“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角度加以理解。例

如，行为人身无分文，但进入游乐场进行游玩。该情

形行为人因为骗取财产性利益成立诈骗罪无可非

议，但难以认为行为人“排除”了他人的利益并加以

利用。此时应当将“非法占有目的”理解为进入游

玩时不具有偿还债务的意思为妥。

五、结　语

有学者这样描述目的构成教义学体系：它是向

外部开放的管道，经由这一管道，来自体系之外的政

策需求方面的信息得以反馈至体系内部，为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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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所知悉，并按目的指向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功能。

这样的信息通过目的的管道传递至教义学体系的各

个角落，驱使体系之内的各个组成要素做出相应构

造上的调整。［２９］斯言诚哉！刑法的目光不可只停留

在文本之上，刑法的视野应当包罗万象。之于解释

者如此，之于立法者更是如此。

贷款诈骗罪的设立源于风险社会的规制需要，

立法者将民事上的一般欺诈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

畴，在特别领域加强预防机制。因此，在对骗取贷款

罪的解释上，不能囿于刑法的现有理论框架，必须结

合民法的视角理解，从该罪的设立目的角度理解

“非法占有目的”的应有之义。笔者坚信，理性的思

考只能通过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理性的法律应当

引导人们理性地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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